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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法学专业自命题考试大纲 

 

命题学院：法学院  

考试科目 849： 刑法学、民法学 ： 专业代码：0301 
 

一、 考试基本要求及适用范围概述 

 
考试科目 4 包含两门课程：刑法学与民法学。《刑法学》是研究有关犯罪与刑事

责任的一切问题的学科。《刑法学》分总论和分论，前者研究刑法总则的规定，后者

研究刑法分则的规定。主要内容是：刑法概说、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效力、犯罪

概说、犯罪构成、故意犯罪形态、共同犯罪、罪数与定罪、刑事责任概说、刑罚的观

念与刑罚体系、刑罚的裁量与执行、刑罚的免除与消灭、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

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

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

罪等。考生通过对刑法学上述基本理论的掌握，了解刑法学的最新进展，能综合运用

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司法实践的问题。 

《民法学》是法学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必修课。主要内容是：民法总论、物

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和侵权责任。要求学生系统地掌握民法学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制度，了解民法学的最新进展，能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 

 

二、考试形式 

硕士研究生入学法学科学学位考试科目 3 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分

钟，本试卷满分为 150 分。 

试卷结构（题型）：简答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三、考试内容 

（一）刑法学 

刑法概说、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效力、犯罪概说、犯罪构成、故意犯罪形

态、共同犯罪、罪数与定罪、刑事责任概说、刑罚的观念与刑罚体系、刑罚的裁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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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刑罚的免除与消灭、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

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犯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 

考试要求，要求掌握以下知识点： 

（1）刑法概说，刑法的概念、渊源与分类，刑法的性质、任务与目的，刑法的制

定、修改与根据，刑法的规范、体系与解释。 

（2）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具体表

现。刑法明确规定的三大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平等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

则。 

（3）刑法的效力：刑法的效力范围也就是我国刑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刑法的规范

效力、空间效力和时间效力。 

（4）犯罪概说，犯罪的概念、本质和分类 。这是划分罪与非罪的总的标准。 

（5）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是犯罪主客观要件的有机整体，是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

法律标志，是划分罪与非罪的具体的标准。犯罪构成分四大要件：犯罪客体要件、犯

罪主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 

（6）故意犯罪形态，故意犯罪形态是指故意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

出现结局所呈现的状态，即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和犯罪既遂。 

（7）共同犯罪，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具体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由于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要研究犯罪人的分类、在共同犯

罪中的地位，再确定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 

（8）罪数与定罪，就是要区分一罪与数罪。根据刑罚以犯罪为前提的原则，对一

罪只能一罚，对数罪应并罚。因此，确定罪数，有利于准确定罪。在定罪时，司法机

关应遵循合法原则、平等原则、协调原则和谦抑原则。 

（9）刑事责任概说，刑事责任的概念、根据和刑事责任的实现。刑事责任是犯罪

的法律后果。 

（10）刑罚的观念与刑罚体系，刑罚是保护合法权益的手段，是对付犯罪的重要

工具。我国的刑罚体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和死刑五种，附加刑有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三种。主刑与附加刑相互补

充，形成了完整的刑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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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刑罚的裁量与执行，刑罚的裁量即量刑，是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

活动。量刑时，应在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基础上，依照法定的量刑情节

确定刑罚，如累犯、自首犯、立功犯等。同时，在刑罚执行过程中，要体现合法性原

则，人道主义原则，个别化原则，惩罚与改造相结合、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原则，效益

性原则。 

（12）刑罚的免除与消灭，在行为构成犯罪时，因具有刑法规定的免除刑罚的情

节，就不再对犯罪人进行刑罚处罚。而刑罚的消灭意味着司法机关不能对犯罪人行使

具体的刑罚权。 

（13）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指故意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领土完整与安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其客体要件是行为必须

危害了国家安全，客观要件是必须实施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要件是行为人必

须达到法定年龄、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自然人，主观要件是故意。 

（14）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了危害不特定或

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其客体要件是行为危害公共安全，客观

方面表现为实施了危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财产的行为，主体多为一般主

体，但少数犯罪要求特殊主体，主观上既有故意犯罪，又有过失犯罪。 

（15）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是指违反国

家市场经济管理法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严重危害市场经济发展的行为。

其客体要件是行为必须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在客观上表现为违反国家的市

场经济管理法规，本罪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主观上，除个别犯罪

外都出于故意。本类犯罪又分为八小类犯罪。 

（16）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包括二

类犯罪，一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即故意或过失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及其他与公民人

身直接有关的权利的行为；二是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罪，即非法剥夺或妨害公民形式依

法享有的管理国家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的权利及其他民主权利的行为。 

（17）侵犯财产罪，侵犯财产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攫取公私财物，或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在客观上表现为攫取或毁坏

公私财物的行为；主观上只能由故意构成。 

（18）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构成特征，即：侵犯的客体

是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秩序，客观方面表现为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依法实行管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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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破坏社会正常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犯罪主体多为自然人，且一般主体占多

数，少数罪由特殊主体构成，极个别罪还由单位构成，主观方面大多数表现为故意，

个别犯罪可由过失构成。 

（19）危害国防利益罪，危害国防利益罪，是指违反国防管理法规，危害国防利

益，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国防利益主要包括军队的建设，军事设施的安

全，维护和平时期、战时的军需生产和军队作战的秩序等等。因此，实施危害军队的

建设、军事设施和军队的各种武器装备、破坏军需生产和战时的作战秩序等的犯罪行

为，就是危害国防利益的犯罪。 

（20）贪污贿赂犯罪，贪污贿赂罪的概念；贪污贿赂罪的构成特征，即：侵犯的

客体是公务活动的廉洁性，客观方面表现为实施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等行为，犯罪

主体多为国家工作人员，为特殊主体，但少数罪由一般主体构成，主观方面表现为故

意。 

（21）渎职罪，渎职罪的概念，渎职罪的构成特征，即：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

的正常活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行为致使公共财产、

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主观方面有故意和过

失两种心理态度。 

（22）军人违反职责罪，本类犯罪侵犯的是国家的军事利益。所谓军事利益，是

指国家的军事设施、军事装备、国防建设、武装斗争、军事后勤供给、军事技术研究

等方面 的利益。本类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军人职责、危害国家军

事利益的行为。所谓违反军人职责，是指行为人不遵守国家有关军事法规命令、条例

等所确定的具体职责。 

 

（二）民法学 

1．民法总论 

考试内容：民法概述、民法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概述、民事法律关系的主

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民事法律关系的变动、代理、诉讼时效、除斥期间、期

限。 

考试要求：掌握民法的基本原则、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

为、代理；了解民法概述、民事法律关系概述、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时效、期间。 

2．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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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内容：物权总论、所有权、共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占有。 

考试要求：掌握物权总论、共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了解所有权、占有。 

3．债权 

考试内容：债权总论，包括债的概述、债的类型、债的履行、债的保全与担保、

债的转移与消灭；债权分论，包括合同概述、合同的订立、双务合同履行中抗辩权、

合同的变更与解除、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各种合同、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

之债。 

考试要求：掌握债的履行、债的保全、债的担保、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合

同的解除、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买卖合同、借款合同、建设工程合同、仓储合

同、委托合同、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担保合同、合伙合同、无因管理之债、不

当得利之债；了解债的概述、债的转移、债的消灭、合同概述、合同的变更、赠与合

同、租赁合同、承揽合同、运输合同、保管合同、行纪合同、中介合同、技术合同。 

4．继承权 

考试内容：继承权概述、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与遗赠扶养协议、遗产的处

理。 

考试要求：掌握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遗赠扶养协议；了解继承权概述、

遗产的处理。 

5．人身权 

考试内容：人身权概述、人格权、身份权。 

考试要求：掌握人身权概述、具体人格权、一般人格权；了解人格权概述、身份

权概述、荣誉权、其他身份权。 

6、侵权责任 

考试内容：侵权责任概述、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

害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为、侵权责任方式与侵权责任的承担、数人侵权行为与责任、

各类侵权责任。 

考试要求：掌握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方式与侵权责任的承担、数人侵

权行为与责任、各类侵权责任。了解侵权责任概述、一般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害

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为。 

 

四、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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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 3 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本试卷满分

为 150 分。试卷务必书写清楚，符号和西文字母运用得当。答案必须写在答题纸上，

写在试题纸上无效。 

 

五、主要参考教材（参考书目） 

刑法学： 

1. 《刑法学》，高铭暄主编，北京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 

2. 《刑法学》，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 2016 年版。 

民法学（如果以下教材有新版的，参照新版本）： 

1.《民法》，魏振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年 8月第 7

版。 

2.《民法》，王利明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 1月第 6版。 

3.《民法总论》，梁慧星著，法律出版社 2017 年 8月第 5版。 

 

 

 

 

 

 

2020 年 9 月制定 


